

附件1：
青浦区金融纾困支持企业填报表
申请日期： 
	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	企业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
代码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[bookmark: _Hlk102506865]注册地址
	
	经营地址
	

	主营业务
	

	[bookmark: _Hlk102507697]上年度营收
	
	上年度净利润
	

	截至上月累计
营收
	
	截至上月累计净利润
	

	2021年度税收
	
	2022年度以来税收
	

	二、融资需求

	[bookmark: _Hlk102501944]所属支持类型
（可多选）
	□防疫防控物资生产企业
□群众生活必需企业
□受疫情影响较大企业 
□生产经营遇到困难的重点企业

	存量银行贷款情况

	合作银行
	贷款余额
	贷款期限

	例：**银行青浦支行
	1000万元
1500万元
	2021.10.3-2022.10.2
2022.1.10-2023.1.9

	…
	…
	…

	本次申请贷款意向情况

	意向合作银行
	
	是否已达成
合作意向
	

	[bookmark: _Hlk102507652]申请贷款用途
	

	[bookmark: _Hlk102501774]申请贷款金额
	
	申请贷款期限
	

	三、企业经营活动与申请防疫紧急纾困融资额度关联性的说明

	（请提供针对本次申请防疫紧急纾困融资额度提供相关情况说明，包含企业经营情况，受疫情影响情况，资金使用意向等，可另附页）











	上述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承诺：
1、申请人按相关法律、法规要求申请政策支持，已经完全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。
2、申请人递交认定机关的所有文件真实、有效、完整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、法规，填写的信息与真实内容完全一致。
3、以上如有不实或欺骗审批机关的行为，申请人（包括接受委托的中介机构）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签名：
（单位盖章）：
年月日

	街镇、区级公司意见：








分管领导（签名）：
（单位盖章）：
年月日

	区级部门会审意见：










签章（代章）：
年月日




承诺书

本单位本次提出金融支持需求申请，将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、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相关工作要求。现作如下郑重承诺：
一、积极服从国家，市委、市政府，区委、区政府统一指挥、统一协调、统一调度；
二、坚决不利用疫情哄抬物价、囤积居奇、趁火打劫等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；
三、不重复申请国家、本市、本区其他各项同类政策，同一项目不重复申报。
如本单位及员工违反上述承诺，出现细节失误、落实不力、弄虚作假等情况；挪用优惠信贷资金偿还企业其他债务和投资、理财等套利活动，未从事疫情防控、企业恢复发展相关生产经营活动；生产的物资不服从国家统一调配的，将接受取消享受优惠政策支持资格，追回财政贴息和优惠信贷资金等处置，并按照有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。


负责人签字：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注：电子版材料申报指定邮箱：fgw220@126.com
